
1 
 

113年全民運動會臺北市滑輪溜冰溜冰曲棍球代表隊選拔計畫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體育局113年1月15日北市體全字第1133010962號函。 

二、宗旨：為提倡全民運動，並選拔優秀選手及教練代表本市參加113年全民運動會

滑輪溜冰種類，爭取最高榮譽，特訂定本計畫。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協會 

五、選拔時間：113年3月31日(星期日) 

六、選拔地點：臺北市大佳河濱公園迎風曲棍球場 

七、報名費用：免費 

八、報名資格：(需符合113年全民運動會競賽規程總則及競賽技術手冊規定) 

(一)戶籍規定：凡設籍本市內連續滿三年以上者，其設籍期間計算以全民會註冊

截止日為準（即中華民國110年7月5日以前設籍者）。 

(二)年齡規定：依各運動種類技術手冊規定辦理，凡未滿20歲之選手，應取得其

監護人之同意，並配合大會報名時須提繳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之

法定代理人簽名，同意參賽。曲棍球項目:14歲以上(民國99年10

月26日含以前出生) 

(三)學習證明：報名全民會第一類競賽種類之選手，報名時應具備中華運動禁藥

防制基金會線上學習平台(https://elearning.ctada.org.tw)之

測驗學習平台(https://elearning.ctada.org.tw/tc_0.aspx)學

習通過證明方可報名。 

九、報名需繳交資料： 

(一)報名表。 

(二)選手於110年7月5日前戶籍設於臺北市滿3年之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或三個月內

戶籍謄本（含電子戶籍謄本，應含詳細記事），且申請核發日期應為113年4

月5日以後者為限。 

(三)全民會第一類競賽種類之選手，報名時應具備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線上

學習平台(https://elearning.ctada.org.tw)之測驗學習平台

(https://elearning.ctada.org.tw/tc_0.aspx)學習通過證明方可報名。 

(四)中華民國113年全民運動會選手保證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 

(五)大頭照片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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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報名注意事項： 

(一)每位選手限報名同競賽種類一個參賽單位，不得跨隊報名；倘有重複報名

時，以第一場出賽單位且有實際下場者為代表參賽單位，不得異議。惟得跨

種類報名，遇賽程衝突時，由參賽人員自行負責。 

(二)每位選手最多限報名2個項目，若有超過者於賽前審查時列為棄權不得異議。 

(三)凡被全國各有關協會及全民運動會判處停止比賽權尚未恢復者不得報名參賽

（含領隊、教練、管理、選手）。 

十一、報名辦法： 

(一)自即日起至113年3月24日(星期日)下午18時前，電子郵件寄送報名表，逾期

或附件不齊恕不予受理。 

(二)聯絡人: 尹安中  連絡電話: 0955-292-478  

  電子信箱: tpeihockey@gmail.com  

十二、選拔辦法： 

(一) 比賽項目： 

1. 男子組直排輪曲棍球(長桿) 

2. 男子組滑輪曲棍球(短桿) 

3. 女子組直排輪曲棍球(長桿) 

4. 女子組滑輪曲棍球(短桿) 

(二) 比賽制度及規則： 

依據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最新 F.I.R.S.滑輪曲棍球(Roller Hockey or 

Rink Hockey)及直排輪曲棍球(Inline Hockey)比賽規則。 

(三) 選拔人數：(每隊報名人數上限) 

1. 長桿:直排輪曲棍球為，男子組及女子組分別遴選球員14人、守門員2人、

備取1名，共17名(含備取)。 

2. 短桿:滑輪曲棍球為，男子組及女子組分別遴選球員10人、守門員2人、備

取1名，共13名(含備取)。 

3. 依技術手冊規定，長短桿選手得跨組參賽。 

(四) 選拔方式:曲棍球項目，採個人球技評分，裁判委員依照參賽選手技術評分

後，以評分分數最優者，依序錄取代表隊隊員。 

(五) 徵召選手:如選手報名參賽後，遇不可抗拒因素，如國際競賽或其他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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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選手提出申請及相關佐證資料，申請該項目徵召選手之名額，由本會籌組

參賽資格審查。 

十三、選拔會議： 

(一) 時間：113年5月6日(星期一)，上午10時30分。 

(二)地點：臺北市政府體育局全民科辦公室。 

十四、選手、教練遴選方式(禁止教練、選手等人員擔任其他縣市代表隊人員) 

(一) 選手名額： 

1.男子組直排輪曲棍球(長桿) 球員14人、守門員2人、備取1名。 

2.男子組滑輪曲棍球(短桿) 球員10人、守門員2人、備取1名 

3.女子組直排輪曲棍球(長桿) 球員14人、守門員2人、備取1名。 

4.女子組滑輪曲棍球(短桿) 球員10人、守門員2人、備取1名 

 (二)教練：依據「113年全民運動會臺北市代表隊教練遴選原則」辦理。 

教練遴選方式:提交個人簡歷資料檔案，於選拔會，由議評議委員遴選，代

表隊教練。 

十五、申訴及抗議：依113年全民運動會競賽規程第十二條相關規定辦理。 

十六、注意事項： 

(1) 若因天候因素或其他特殊狀況影響，經承辦單位函報體育局核定後，得更改

比賽日期、賽制與賽程，各隊不得異議。 

(2) 請選手依據賽程表，隨時注意比賽時間準時出賽，並攜帶相關證件備查。 

(3) 比賽期間如有發生疑議或糾紛等事情時，請通報大會處理。 

(4) 不配合集訓選手之懲處規定：一律參加賽前集訓，無故未參加者將取消代表

隊資格(依序遞補)。 

十七、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由臺北市政府體育局隨時修正公布之。 


